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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 

 

 

中信证券〔2026〕61 号 

 

关于成都方大炭炭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

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

辅导工作进展报告 

（第八期） 
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：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信证券）作为成都方大

炭炭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成都炭材、公司或辅导对

象）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

所上市（以下简称北交所上市）的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

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

等有关规定，以及《成都方大炭炭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

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辅导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辅导协议》）相关

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向贵局汇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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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1、辅导机构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辅导工作小组成员： 

前次报送辅导工作进展报告时，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成员

为：杨家旗、李博、秦镭、周灵珮、陈思贤、唐宝，其中杨家旗

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。本辅导期（即 2025 年 10 月 1日至 2025

年 12 月 31 日）内，因工作安排调整原因，陈思贤不再担任辅导

工作小组成员。本次辅导人员变更后，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成

员为：杨家旗、李博、秦镭、周灵珮、唐宝，其中杨家旗担任辅

导工作小组组长。以上辅导人员均为中信证券正式员工，均具备

相关法律、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，

且均未同时承担四家以上的拟上市公司辅导工作。 

3、参与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及人员： 

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：李哲、孙大川、王冰。 

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：宫岩、张宏星、刘会

锋。 

4、本辅导期内接受辅导人员的变动情况： 

本辅导期内，根据 2025年 12月 4日成都炭材第二届董事会

第三次会议决议及 2025 年 12 月 25 日成都炭材 2025 年第三次

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，公司取消监事会；根据 2025 年 12 月 25

日成都炭材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，选举姜杰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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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。 

综上，本辅导期内，公司接受辅导人员减少一人，为公司原

监事雍龙海和邹光友；无新增辅导对象。 

上述辅导人员变更后，接受辅导人员的名单如下： 

序号 姓名 职务 

1 徐龙福 董事长 

2 居琪萍 董事 

3 凌建安 董事 

4 梁建国 董事 

5 徐伟 董事 

6 王一 董事 

7 邱宗元 董事 

8 于上尧 独立董事 

9 罗鸣 独立董事 

10 陈刚 独立董事 

11 孙立斌 独立董事 

12 姜杰 职工代表董事 

13 王树 总经理 

14 刘健 财务总监 

15 王永庆 副总经理 

16 赵世贵 副总经理 

17 陈泰达 董事会秘书 

18 马卓 持股 5%以上（含 5%）的法人股东代表 

19 闫奎兴 持股 5%以上（含 5%）的法人股东代表 

20 方威 实际控制人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1、辅导时间 

中信证券与成都炭材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签订了《辅导协

议》，并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向贵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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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局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完成了成都炭材的辅导备案。成都炭

材的本期辅导工作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

日。 

2、辅导方式 

本辅导期内，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与成都炭材上市工作小

组成员之间保持顺畅沟通，在公司遇到问题时能够第一时间提供

意见和建议。同时，辅导工作小组工作人员和其他中介机构亦保

持着紧密配合，采用多种方式开展本期辅导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1）采用现场沟通、腾讯会议等形式与公司直接进行沟通，

在公司遇到问题时能够第一时间提供意见和建议； 

（2）对公司业务发展情况、财务情况及规范运作情况进行

跟踪调查，加强对公司情况的了解； 

（3）督促辅导对象持续规范运作。中信证券及其他中介机

构与成都炭材相关人员保持密切沟通，及时协助解决辅导工作中

出现的具体问题，督促成都炭材严格按照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、

监事会及股东会议事规则履行相关程序； 

（4）督促自学。中信证券作为辅导机构，向接受辅导人员

提供了北交所上市相关法律法规等学习材料，并督促其利用空闲

时间进行自学，使其掌握发行上市、规范运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

和规则、知悉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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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以及《辅导协议》相关内容，

本辅导期内辅导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： 

1、组织辅导对象学习当前资本市场政策 

组织公司辅导对象学习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

指引第 15 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就修订<北

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>公开征求意见》等相关规则，并传

递当前审核市场环境情况，让辅导对象更了解当前的上市工作要

求。 

2、跟踪辅导对象公司治理结构及规范运作情况 

辅导机构对辅导期内公司历次股东会、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

的召开情况进行了跟踪了解，对公司本辅导期内取消监事会情况

进行了跟踪调查。 

3、督促公司进行规范运营 

监督并督促公司严格执行相关各项制度，对执行中遇到的各

项问题进行指导，优化财务管理的信息化水平，进一步完善公司

治理和内控环境，协助公司履行资本市场相关承诺，持续跟踪公

司遇到的重要问题并提供解决建议。 

4、持续跟进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

持续跟进公司 2025 年度的业务发展情况和经营业绩，了解

公司 2026 年度开展业务的最新规划，协同公司论证未来的资本

运作及业务发展目标。 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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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辅导期内，中信证券与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、大信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共同对公司开展辅导工作，各中介机构

积极开展工作，各方协作配合良好，辅导期内工作进展顺利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

在前期辅导工作中，中信证券就发现的问题与辅导对象及其

他证券服务机构进行了沟通讨论，包括协助公司持续完善管理组

织结构、优化提高内控管理效率、持续规范关联交易和督促主要

管理人员持续学习资本市场法律法规等。在辅导对象的积极配合

下，相关问题的解决正在有序推进中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在本期辅导工作中，辅导工作小组对辅导对象继续开展尽职

调查工作，辅导机构、其他中介机构与辅导对象就内部控制制度

和规范运作等方面进行了沟通讨论，辅导对象参照中国证监会

《关于新<公司法>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》要求，于

本辅导期内取消了监事会，由审计委员会行使《公司法》规定的

监事会的职权，并进一步完善了公司规范运作相关流程与制度，

辅导工作小组持续督促辅导对象主要管理人员加强了对证券资

本市场最新政策的学习。 

在后续辅导工作中，中信证券将继续关注公司管理组织结构

的完善情况、关联交易的持续规范情况及主要管理人员对资本市

场法律法规知识的掌握情况，并对接受辅导人员进行培训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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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发现问题，提供解决建议并督促落实，促进公司合法规范经营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重点主要包括：持续关注公司经营情况；

督促接受辅导人员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，促进其进一步理解

发行上市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则，理解作为公众公司的规范运作、

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；督促公司按照有关规

定不断完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基础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